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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《涉密计算机维修更换报废保密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股室：
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涉密计算机维修更换报废保密管理制度》，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芒市搬迁安置办

2019年8月19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涉密计算机维修更换报废保密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芒市搬迁安置办涉密计算机信息保密管理工作，杜绝泄密隐患，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 综合股负责对本办涉密计算机维修、更换、报废的统一管理，各股室不得擅自处理。

第二条  涉密计算机需要送外部维修时，应保证储存的国家秘密信息不被泄露，必须到国家保密工作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维修，并派技术人员在现场负责监督，将废旧的存储介质收回。涉密移动存储介质在报废前，应进行信息清除处理。

第三条  涉密计算机的销毁，经办主要领导批准后，送交由国家保密局统一销毁，各股室不得擅自销毁，禁止将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作为废品出售。

第四条  工作人员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涉密计算机造成泄密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条  本制度由办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六条  本制度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。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《芒市人民政府移民开发局涉密计算机维修更换报废保密管理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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